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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以及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公司章程》的要求，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

的态度，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

进行了认真审阅，经讨论后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收购千盛电气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1、本次交易是为了优化产品布局，提升东方山源生产效率，整合和优化公司三厂区生

产布局，同时增加项目储备用地，有利于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本次交易对手涉及诉讼，且标的资产处于抵押状态，提醒公司必须在交易对方诉讼

风险解除后才能支付第一笔款项，防止出现标的资产被冻结无法办理过户情形；同时要求

交易对方全体股东为本次交易提供全额反担保。另外，建议公司及交易对手方千盛电气、

相关的抵押银行（中国银行镇江分行或扬中支行，江苏扬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

子支行）提前做好沟通和准备工作，确保第一时间能够办理过户手续。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4、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本次收购以评估报

告为基础，交易价格合理，审议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5、我们一致同意此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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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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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5月 14日 


